陈少文：
[bookmark: _GoBack]我局于2023年7月6日向你直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沈浑农（渔政）告〔2023〕2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农（渔政）罚〔2023〕2号）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未成功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农（渔政）罚〔2023〕2号），你应当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农（渔政）罚〔2023〕2号），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附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农（渔政）罚〔2023〕2号

                             沈阳市浑南区农业农村局
                               2023年8月1日

附件：
沈阳市浑南区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沈浑农（渔政）罚〔2023〕2号

当事人：陈少文   性别：男   民族：      年龄：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住址：                            
当事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一案，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
2023年6月27日，沈阳市浑南区农业农村局接到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案件移送通知单，当事人在沈阳市浑南区南堤东路与滨水路交汇处伯官大桥南侧浑河内非法捕捞水产品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经公安机关调查，当事人2021年5月29日在沈阳市浑南区南堤东路与滨水路交汇处伯官大桥南侧浑河内非法捕捞水产品，渔获共计41.54公斤，无销售所得。
2023年6月29日，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对当事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2023年6月2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执法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
经本机关调查取证，现已查实：当事人2021年5月29日在沈阳市浑南区南堤东路与滨水路交汇处伯官大桥南侧浑河内非法捕捞水产品，渔获共计41.54公斤，无销售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案件移交单（1页）；
2.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陈少文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卷宗（14页）；
3.陈少文询问笔录一份；
4.陈少文身份证影印件；
5.全程执法记录。
围绕本案事实，执法人员调取的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上述证据之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调查取证程序合法。当事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
2023年7月6日，本机关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沈阳市浑南区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沈浑农（渔政）罚告〔2023〕2号），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本机关认为：
关于本案违法行为的定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关于实行海河、辽河、松花江、钱塘江等4个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农业农村部〔2019〕1号）“禁渔区：辽河及大凌河、小凌河和洋河水系。辽河包括西辽河、东辽河、辽河干流，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布哈腾河、招苏台河、清河、柴河、秀水河、柳河、绕阳河、浑河、太子河等支流，以及干、支流所属的水库、湖泊、湿地。禁渔期：每年5月16日12时至7月31日12时。”的规定，当事人捕捞发生在浑河流域，浑河属于通告中规定的辽河水系，为禁渔区；当事人捕捞时间为禁渔期；通告中禁止作业类型为“除钓具之外所有作业方式”，当事人使用捕鱼工具属于通告中禁止的作业类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的规定。
关于本案违法所得。本案中，当事人于2021年5月29日在沈阳市浑南区南堤东路与滨水路交汇处伯官大桥南侧浑河内非法捕捞水产品，渔获共计41.54公斤，无销售所得。
关于本案裁量权适用。本案中，当事人于2021年5月29日在沈阳市浑南区南堤东路与滨水路交汇处伯官大桥南侧浑河内非法捕捞水产品，渔获共计41.54公斤。本机关认为，依据《沈阳市农业农村局自由裁量权基准》“没收渔具，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二百元罚款，罚款在二百元基础上渔获物按每公斤四十元处罚，合计金额不超过应处罚最高限额。”之规定，当事人非法捕捞水产品41.54公斤，因此应对当事人处1861.6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人民币1861.6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机关开具的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将款缴纳至辽宁省非税收入指定账户。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七十二条第一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的规定，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农业农村局
                            2023年7月12日
